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聚光科技（杭州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

聚光科技（杭州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聚光科技”）及子

公司自 2020年 11月 3日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累计收到各项政府补助资金共计

人民币 8,534,989.20元，其中增值税即征即退资金为人民币 3,907,968.15元，

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密切相关，具有可持续性；其他政府补助资金为人民币

4,627,021.05 元。现将具体情况分别列示如下： 

获得补助的

主体 

提供补助的

主体 
项目 

本期收到补

助时间 

本期收到补助

的金额 

补助类

型 

会计处

理 

聚光科技

（杭州）股

份有限公

司 

中国 21 世

纪议程管

理中心 

珠三角 PM2.5 和

臭氧综合防控技

术与精准施策示

范项目-课题 4 

2020.11.10 141,800.00 
与收益

相关 

其他收

益/递

延收益 

聚光科技

（杭州）股

份有限公

司 

中共浙江

省委组织

部 

高层次人才绩效

奖励 
2020.11.11 140,000.00 

与收益

相关 

其他收

益 

聚光科技

（杭州）股

份有限公

司 

杭州市科

学技术局 

2020 年杭州市国

家、省科技项目

配套补助 

2020.11.12 2,500,000.00 
与收益

相关 

其他收

益 

聚光科技

（杭州）股

份有限公

司 

杭州市科

学技术局 

115 引智项目经

费 
2020.11.19 300,000.00 

与收益

相关 

其他收

益 

杭州谱育

科技发展

有限公司 

杭州市科

学技术局 

2020 年度国家、

省科技项目配套

补助 

2020.11.19 164,400.00 
与收益

相关 

其他收

益 



杭州谱育

科技发展

有限公司 

国家税务

总局杭州

市临安区

税务局 

增值税即征即退 2020.11.25 1,569,239.44 
与收益

相关 

其他收

益/递

延收益 

杭州谱育

科技发展

有限公司 

中国 21 

世纪议程

管理中心 

场地土壤污染成

因与治理技术 
2020.11.16 775,500.00 

与收益

相关 

其他收

益 

北京聚光

盈安科技

有限公司 

国家税务

总局北京

市丰台区

税务局 

增值税即征即退 2020.11.25 115,747.15 
与收益

相关 

其他收

益 

北京聚光

盈安科技

有限公司 

国家税务

总局北京

市丰台区

税务局 

增值税即征即退 2020.11.25 108,653.65 
与收益

相关 

其他收

益 

北京吉天

仪器有限

公司 

国家税务

总局北京

市朝阳区

税务局 

增值税即征即退 2020.11.04 755,644.16 
与收益

相关 

其他收

益 

北京吉天

仪器有限

公司 

国家税务

总局北京

市朝阳区

税务局 

增值税即征即退 2020.11.30 604,847.53 
与收益

相关 

其他收

益 

无锡中科

光电技术

有限公司 

国家税务

总局无锡

国家高新

技术产业

开发区税

务局 

增值税即征即退 2020.11.19 523,581.40 
与收益

相关 

其他收

益 

深圳市东

深电子股

份有限公

司 

国家税务

总局深圳

市南山区

税务局 

增值税即征即退 2020.11.27 230,254.82 
与收益

相关 

其他收

益 

上海安谱

实验科技

股份有限

公司 

上海市松

江区人力

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 

企业职工职业培

训补贴 
2020.11.13 411,264.00 

与收益

相关 

其他收

益 

杭州聚光

物联科技

有限公司 

杭州市科

学技术局 

杭州市科技型企

业研发费用投入

补助 

2020.11.19 115,000.00 
与收益

相关 

其他收

益 

零星项目 
2020.11.03

-11.30 
79,057.05 

与收益

相关 

其他收

益 

合计 8,534,989.20 

   



二、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补助的类型 

公司取得的、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划分为与资产

相关的政府补助。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，确认为递延收益，并在相关资产使用

寿命内按照合理、系统的方法分期计入损益。但是，按照名义金额计量的政府补

助，直接计入当期损益。相关资产在使用寿命结束前被出售、转让、报废或发生

毁损的，将尚未分配的相关递延收益余额转入资产处置当期的损益。除与资产相

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划分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。与收益相关的政府

补助，用于补偿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，确认为递延收益，在确认相关费

用的期间，计入当期损益；用于补偿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，直接计入当期

损益。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，按照经济业务实质，计入其他收益

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。与公司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，计入营业外收入。 

（二）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

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-政府补助》等有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，公司自

2020 年 11 月 3 日至 2020 年 11月 30日累计收到各项政府补助资金共计人民币

8,534,989.20 元，全部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。 

（三）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上述政府补助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，预计对公司 2020 年度利润

总额的影响为 7,693,954.98 元，对以后年度利润总额的影响为 841,034.22 元。

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最终将以审计机构的审计结果为准。 

（四）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

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府部门要求，合理合规的使用政府补助资

金，实现政府补助资金的高效使用。以上数据未经审计，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对公

司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结果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

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聚光科技（杭州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0年12月1日 


